
 

附表四：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獎金 

定義及目的 主管機關為樹立通識教育教師典範，鼓勵優秀教師投入通識教

育，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並提升教師教學成效所發給之獎金。 

發給條件及程序 一、各大專校院推薦傑出通識教育教師一人或二人參選。曾獲

得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者，不得重複被推薦。 

二、本獎金每二年辦理一次，由教育部組成評選小組進行評選，

分程序審查、初審、複審與決審四階段審查。 

 

發給數額 每人一次發給獎金新臺幣三十萬元。 

附則： 

一、本獎金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。 

二、有關「傑出通識教育教師」之認定基準、獎勵名額與其他應遵守及配合辦理事

項，由教育部定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